
 

 

 

 

 

 

 

 

 
 
 
 

 

中国代表处注册及维护指南（6） 

代表处聘用中国籍工作人员 

 

代表处，又称常驻代表机构，无权直接聘用中国籍工作人员，只能委托当地有资质的外事服务公司

或当地政府部门指定的其他机构聘用。外事服务公司会直接与中国籍个人签订劳动合同，负责向中

国籍工作人员发放工资薪金并按月缴存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 

 

外事服务公司会与代表处签订一份服务合同，根据该服务合同外事服务公司会将中国籍工作人员外

派到代表处工作。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讲，代表处的中国籍工作人员与代表处之间并无直接的雇佣

关系，二者之间是一种劳务关系，外事服务公司与中国籍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才是雇佣关系。 

 

由于代表处不是其中国籍工作人员的雇主，因此，代表处不直接受中国劳动法的管辖。在实践中，

代表处通常自认为系其中国籍工作人员的雇主，因而应依据中国劳动法处理与其中国籍工作人员的

关系。然而，由于代表处的特殊地位，代表处无权或没有能力履行雇主的法定义务。例如，代表处

不能直接为其中国籍工作人员购买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相反，外事服务公司则可以为其提供前

述服务。同时，外事服务公司还应直接负责解决与代表处中国籍工作人员的劳动争议。外事服务公

司有权依据其与代表处签订的服务合同要求代表处支付其依法应向中国籍工作人员支付的款项。 

 

外事服务公司与代表处签订的服务合同一般包含以下条款： 

1、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2、派遣员工的使用和解除使用 

3、合同费用及结算 

4、违约责任 

5、合同的终止 

6、争议的解决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

列方式与本所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固定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机号码：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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